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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分行
安徽商报
合肥网
安徽省摄影家协会

二、奖项设置
照片组：
一等奖 1 名，各奖人民币 40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二等奖 2 名，各奖人民币 30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三等奖 3 名，各奖人民币 10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优秀奖 30 名，各奖人民币 4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小视频组：
一等奖 1 名，各奖人民币 40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二等奖 2 名，各奖人民币 30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三等奖 2 名，各奖人民币 1000

元，颁发获奖证书；
同一作者优秀奖的数量不受限

制，一、二、三等奖以最高获得的奖
项为准，不重复得奖。个人所得税
由主办单位代扣代缴。

三、征稿时间
2021 年 9 月 12 日—2021 年 11

月30日（以当日收到作品为准）。

四、参赛规则
（一）拍摄主题：用镜头捕捉邮

储银行根植江淮大地，服务社会民
生的精彩瞬间；记录邮储银行支持
下的三农、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生

活场景，充分反应邮储银行在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的积极贡献；
记录客户与邮储银行共同成长的
故事；展示邮储银行企业文化、邮
储银行员工精神风貌。

（二）投稿作品风格与体裁不
限，创作时间不限，彩色与黑白均
可。摄影作品须为数码照片，格式
要求为 JPEG，单幅照片大小不低于
2M；小视频要求为 MP4 或 WMV 格
式，分辨率1920*1080p，原则上单个
视频文件大小不超过500M。

（三）已在 2012 年“我眼中的邮
储银行”、2013 年“情系江淮 普惠金
融”、2014 年“我们一起进步吧”、
2015 年“同进步 共见证”、2016 年

“新起点 新梦想”、2017 年“相伴成
长 逐梦江淮”、2018 年“邮你同行
共赢未来”、2019 年“精彩一瞬 邮你

参与”、2020 年“‘邮’你才美好”邮
储银行摄影大赛活动中的参赛作
品谢绝参加。

（四）谢绝提供电脑创意和改
变原始影像的作品，照片仅可作亮
度、对比度、色饱和度的适度调整。

（五）参赛作品照片可以是单
幅，也可为组照（不超过 6 幅），小视
频不超过 3 分钟。并注明作品标
题、作者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
址。

（六）参赛作品一律为电子版，
作品可刻录成光盘邮寄或传输至
指定电子邮箱。

（七）本次大赛不收费，不退
稿。所有投稿作品，表示作者已阅
读本条款并同意其作品可由主办单
位公之于众，并许可主办单位享有
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放

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作品永久
使用权（不排除作者个人的使用
权），且作者同意主办单位不支付报
酬。

（八）参赛作者提供的图片和
视频均需保证为原创作品，并对其
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
权，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著
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肖
像权、名誉权等知识产权或专有权
利，如有任何相关的法律纠纷、法
律责任由参赛作者本人承担。

（九）参赛作品在邮发过程中
损毁、灭失、迟到、未达的，大赛组
织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凡投稿的作者，均视为同
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凡不符
合征稿要求的作品，一经发现将一
律取消参评资格。

五、投稿方式
（一）通过电子邮件传送。电

子邮箱：529845354qq.com。
（二）光盘请用硬衬妥善保护

邮寄。地址：淮北市相山区南黎街
道鹰山中路 33 号丽水园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淮北市
分行联系方式

0561-3023929；15856107589

七、作品评选
由主办单位聘请安徽省著名摄

影家和主流媒体特约嘉宾共同组
成大赛评委会，对参展作品进行公
平、公正评选。

注：本摄影大赛征稿启事解释
权属于主办单位。

“光影同行 一路邮你”主题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保障立法质量，现将《淮北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予以公布，欢迎社会各界围绕我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10月29日。
联系电话：0561-3031715，3027863
电子邮箱：hbhb09@126.com

2021年9月29日

淮北市司法局
关于征求《淮北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淮北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防治扬尘污染，保护和

改善大气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
域内扬尘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等活
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扬尘污染，是
指裸露土地及建设工程施工、建（构）筑
物拆除、装饰装修、道路养护保洁、绿化
作业、砂浆混凝土搅拌、物料加工运输
和堆放、河道整治、矿产开发及其他活
动中产生的颗粒物对大气环境造成的
污染。

第四条 扬尘污染防治应当遵循源
头预防、分类施策、综合治理、损害担责
的原则，建立政府负责、单位施治、区域
联动、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
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将扬尘污染防
治等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
规划和环境目标责任制考核，建立扬尘
污染防治统筹协调、长效管理和资金投
入保障机制，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

政府派出的办事机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管辖范
围内扬尘污染防治有关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
开展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第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扬尘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协调和督
促相关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具体负
责工业企业内扬尘污染防治监管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房屋建
筑及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拆除、装饰
装修施工，混凝土搅拌站，城市公共绿
化项目施工等活动扬尘污染防治实施
监督管理。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对城市道路、居民小区、广场、停
车场和其他公共场所清扫保洁，工程渣
土和建筑垃圾运输，违法建（构）筑物拆
除施工，临街商铺和家庭装修，城市建
成区内裸露土地，建筑垃圾消纳场等扬
尘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公路、桥梁、
水运等工程建设与拆除，公路养护保洁
和绿化作业，职责范围内道路上物料运
输以及港口物料堆场、停车场所等扬尘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划定运输
车辆禁行、限行的区域和时间，配合相
关主管部门对未采用密闭方式运输、沿
途遗撒、泄漏等违法行为实施监督管
理。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对地质
环境治理等活动和已收储土地等地块
扬尘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对非煤矿山扬
尘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水利部门负责对水利工程建设与
拆除以及河道管理范围内砂场等扬尘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经信、财政、农业农村等

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扬尘污染防治相关
工作。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应当自觉履行扬尘污染防治义
务，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扬尘污染，
对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章 防治措施
第八条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按

照下列要求共同做好工地扬尘防治工
作：

（一）建设单位承担工程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首要责任，将扬尘污染防治专
项费用列入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作为
不可竞争费用纳入工程建设成本，开工
前足额拨付施工单位；

在施工承包合同、工程监理合同中
明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扬尘污染防
治责任，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扬尘防治措
施。

（二）施工单位承担工程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制定并落实具体的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专款专
用，在施工主出入口公示扬尘污染控制
措施、负责人、环保监督员、扬尘监管主
管部门等有关信息。

（三）监理单位承担工程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监理责任，定期监督检查施工
单位扬尘防治措施实施情况，并分阶段
开展评估，评估结果及时报送建设单
位。按施工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施工
扬尘污染防治费用使用情况，在审核工
程款申请时，审核使用清单与投入是否
相符。

第九条 配套建设的扬尘污染防治
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不得擅自拆除或
者闲置。

第十条 施工现场应当采取以下措
施：

（一）工地周围设置连续硬质围挡
或者围墙，城区主要干道、景观地带以
及人口密集区域，其边界设置高度2.5
米以上的围挡，其余区域设置1.8米以
上的围挡。围挡上部设置朝向场内区
域的喷雾装置。

（二）非施工作业面的裸露土、堆放
的砂石、开挖和回填的土方、采取有效
防尘覆盖；尚未清运的建筑垃圾、工程
渣土和废弃物料等，堆置超过48小时的
采取有效防尘覆盖。

（三）出入口、场内主要道路采用硬
化处理措施，出入口内侧设置车辆冲洗
设施和分级沉淀池，沉淀池做防渗处
理，指定专人清洗车辆，同步建立冲洗
台账，车辆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配备
视频实时监控，并与住建部门联网，保
持施工工地出入口通道清洁。

（四）进行土方开挖、切割和破碎等
易产生扬尘的施工，采取湿法作业或设
置专用封闭式作业间等降尘措施。

（五）水泥等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
材料密闭存放或采取有效防尘覆盖。

（六）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
浆。施工现场确需搅拌零星混凝土、砂
浆，对搅拌区域采取封闭降尘措施。

（七）施工工地产生大量泥浆的，设
置泥浆池、泥浆沟，防止泥浆溢流；废弃

泥浆采用密封式罐车清运。
（八）不得使用尾气排放不达标车

辆及机械从事建筑材料、建筑垃圾、渣
土的运载。

（九）启动Ⅲ级（黄色）预警或者气
象预报风速达到四级以上时，不得进行
土方挖填、转运和拆除等易产生扬尘的
作业。

第十一条 房屋建筑工程除应当符
合第十条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土方开挖、回填，地基处理，拆
除基坑支撑等作业过程，采用雾炮等有
效降尘措施。

（二）脚手架外侧设置密目式安全
网。

（三）现场喷涂、油漆、涂装面打磨
等作业时，设置有效遮挡，减少粉尘飞
扬。

（四）在建（构）筑物上清运散装物
料、建筑垃圾和渣土，采取有效防尘措
施，不得高空抛掷、扬撒。

（五）设置扬尘在线监测设施，实现
工地PM10、PM2.5等扬尘数据实时监测，
并与主管部门联网，鼓励在线监测数据
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拆除施工除符合第十条
（一）（二）款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出入口设置冲洗保洁设施，清
洗出场车辆，确保净车出场，保持出入
口整洁。

（二）必须采取湿法作业。易产生
扬尘的拆除工序采取喷淋、洒水、喷雾
等措施，严禁冲淋水溢出场外。

（三）完工后做到工完料尽，对场地
进行覆盖，三个月内不能开工建设的应
进行绿化或透水铺装处理。

第十三条 市政工程施工除符合第
十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土方作业采用渐进式分段施
工方法，缩短开挖和回填时间，并及时
采取洒水、覆盖措施。每天收工后，要
将废弃垃圾及时清运或集中覆盖堆放。

（二）在城市建成区及居民区、医
院、学校等环境敏感区域，严禁现场露
天灰土拌合；在其他施工路段进行灰土
拌合，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现场严禁消解石灰。

（三）使用风钻挖掘地面和清扫施
工现场时，进行洒水防尘。

（四）路面破损的，应当采取防尘措
施并及时修复。

第十四条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生产，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砂浆混凝土搅拌采取密闭、围
挡、洒水、冲洗等防尘措施。鼓励、支持
发展全封闭混凝土、砂浆搅拌。

（二）预拌混凝土厂生产区建设封
闭式厂房。砂石堆场、配料设施、骨料
传输皮带机与生产主机楼包括粉料筒
仓整体封闭。道路及硬化地面保持完
好、清洁。

（三）搅拌主机除与各类材料枰体
和除尘设备连接口外，不应有其他出
口。

（四）搅拌主机卸料口装配清理混
凝土卸料喷溅污染设施，卸料口区域保
持清洁。

（五）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安装卫星

定位监控系统，配备防滴漏、遗撒装置。
第十五条【绿化作业污染防治】绿

化作业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绿化作业产生的垃圾应当在

24小时内清运完毕。
（二）对48小时内不能栽植的行道

树树穴、栽种土采取覆盖等有效抑尘、
控尘措施。

（三）绿化种植土回填后，对种植区
采取洒水等有效抑尘、控尘措施。

（四）绿化带、行道树下的裸露地面
应当进行绿化或者铺装透水材料。

（五）定期冲洗绿化带、行道树以及
其他植物上附着的积尘。

第十六条 城市道路保洁作业，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城区主要道路实行机械化吸
尘式清扫，定期冲洗路牙石上附着的积
尘，及时清理道路两侧的泥土、垃圾等。

（二）人工清扫道路作业，符合市容
和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规范。

（三）广场、公园、停车场、车站等露
天公共场所管理单位落实保洁责任，定
时清洗、洒水除尘。

（四）国省道，乡镇、村的主要街道
保持清洁。

（五）道路保洁应当根据路况和气
象条件，择时选择适宜的湿法清扫、路
面冲洗、真空吸尘等作业方式。

第十七条 城市道路运输散装、流
体物料的车辆应符合下列防尘要求：

（一）运输车辆洁净上路，车身外侧
不得夹带物料、泥砂。空载、负载行驶
中均采取密封密闭措施。

（二）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
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采
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遗撒泄漏，按
规定的时间、地点、线路运输和装卸，并
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三）运输车辆装卸物料时，采取遮
盖、封闭、喷淋、围挡等有效降尘措施。

第十八条 裸露地面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一）待开发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
负责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
的，应当进行临时绿化或者透水铺装；

（二）市政道路及河道沿线、公共绿
地的裸露地面，分别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水务、园林绿化部门组织按照规划
进行绿化或者透水铺装；

（三）其他裸露地面由使用权人或
者管理单位负责进行绿化或者透水铺
装，并采取防尘措施。

第十九条 矿山作业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一）爆破穿孔作业应当采用带有
收尘净化装置的凿岩设备或者采用湿
法方式作业。

（二）矿石破碎加工、储存应当采用
全封闭作业设施，配备收尘装置或者符
合粉尘防治技术标准的其他降尘抑尘
装置。

（三）装卸区设置喷淋、喷雾等有效
降尘设施，装卸作业时，相应设施必须
开启。

（四）矿山主要运输道路和矿石加
工区道路应当实施混凝土硬化，裸露场
地应当采取覆盖或者绿化措施。

（五）矿区、矿石加工区出口应当配
备车辆冲洗设施，驶出的机动车辆应当
冲洗干净，运出的矿石、固体废弃物等
应当封闭运输。

（六）露天采场、废石场、尾矿库的
永久性坡面进行稳定化处理，防止水土
流失和滑坡。

第二十条 工业企业、港口、码头、
车站站场、建设工地、填埋场和消纳场
等贮存堆放易产生扬尘物料的场所，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硬化物料堆放区域和道路，保
持道路清洁，划分物料堆放区域和道路
的界限。

（二）物料密闭贮存；不能密闭的，
设置高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进
行完全覆盖。

（三）物料需要频繁装卸作业的，在
密闭车间进行；露天装卸作业的，在装
卸时采取洒水、喷淋等防尘抑尘措施。

（四）采用密闭输送设备作业的，在
装卸处采取吸尘、喷淋等防尘抑尘措
施。

（五）对废弃物料的临时堆场采取
围挡、覆盖等防尘抑尘措施。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城市扬尘污染防治考核评价制度，将城
市扬尘污染防治作为对县区人民政府、
有扬尘污染防治管理职责的部门大气
环境保护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定期公
布考核评价结果。

第二十二条 生态环境、住房城乡
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务、林业
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扬尘污染防治的监
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被检查
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要求
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相关管理部门根据扬尘防治工作
的需要，可以实施联合执法检查。

第二十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
其他负有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建设与完善扬
尘污染监控、监测网络，实行扬尘污染
防治监管信息互联互通；依法公布扬尘
污染监管信息、违反扬尘污染防治法律
法规受到处罚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负
责人名单。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
对扬尘污染违法行为和不依法履行扬
尘污染防治监管职责的行为进行举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与其他负有扬
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公布举报和投诉
电话、网站等。相关部门接到举报、投
诉后，应快速依法处理，并将结果告知
举报、投诉人。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和社会团体、学校、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企业，应当宣传普及扬尘污染防
治法律法规和相关科学知识，倡导文
明、节约、低碳、绿色的生产方式、消费
方式和生活习惯。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扬尘污染防治
公益宣传和舆论监督。

第二十六条 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

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启动应
急方案，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的预警
信息，并按照预警级别，采取应对措施。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

定，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费用未列入安全
文明施工措施费，作为不可竞争费用纳
入工程建设成本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停止施工。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施工单
位未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或者违
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砂浆混
凝土搅拌未采取密闭、围挡、洒水、冲洗
等防尘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改正，由城市管
理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
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
未采取密闭等防尘措施防止物料遗撒
的，在城市道路范围内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在城市道路范
围以外公路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
得上道路行驶。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
三款规定，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
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未密闭煤
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
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对不能
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
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
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按
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或者停业整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
规定，露天开采、加工矿产资源，未采取
喷淋、集中开采、运输道路硬化绿化等
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或应急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
筑施工或者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
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受到罚款
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
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
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
连续处罚。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负有
扬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
予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
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按
照其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月 日起施行。


